
中华环保联合会能源环境专业委员会理事会单位登记表

（备注：此表认真填妥后，请速传回秘书处）

编号：2011HB                                            填写日期 ：2011年  月  日

	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
	
	邮编
	

	负责人
	
	职务
	
	电话
	
	传真
	

	联系人
	
	职务
	
	电话
	
	手机
	

	企业网址
	
	E-mail
	

	申请职务
	会员○    理 事○   常务理事○   副会长○（在相应职务后打勾）

	提供材料
	营业执照、单位（产品）简介、负责人工作照等EMAIL至acef_e@126.com

	中华环保联合会能源环境专业委员会服务范围

在《章程》规范的业务框架和会员的权利范围内，享受以下待遇和服务：

1、颁发单位会员证（铜牌），理事会五年一届。
2、免费赠送中华环保联合会出版物以及国家法规政策动态信息资料等。

3、优先邀请参加由中华环保联合会能源环境专业委员会主办，承办、协办的各种业务和能源环境产品技术推介、研讨、展览会以及各种培训（副会长单位免费）。

4、推荐并协助会员单位申请国家各部委环保奖项、研究课题、行业标准制修订及有关认证。

5、中华环保联合会能源环境专业委员会每年通过评选先进个人和单位会员并实行精神及物资奖励；会员单位节能减排新技术新产品享有优先评审认证的权利，对符合节能环保要求和评审标准的新技术新产品颁发“中国节能减排重点新技术新产品”证书，并收入中国节能减排新技术新产品项目库进行重点宣传和推广（副会长单位免费评审）。
6、优先受理会员单位企业环境评估、环境友好企业申报。
7、会员在能源环境技术管理领域有已发明、发现和创新论文及成果者可优先享有中华环保联合会能源环境专业委员会相关网站、会刊、新闻发布及会议上发表推介服务。
8、会员对中华环保联合会能源环境专业委员会日常工作和国家能源环境事业享有建议、监督、参与、建言献策、维护权益、寻求发展和发表意见的权利。

9、协助成员单位进行进出口贸易绿色壁垒公关，会员在环境利益及其它权益受到伤害时有权通过中华环保联合会能源环境专业委员会主张并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0、中华环保联合会能源环境专业委员会把全心全意依靠广大会员办会，全心全意为广大会员服务做为全部工作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创造并利用自身优势和各种资源及途径，为会员的发展打造品牌，树立形象，争取政策，排忧解难。

	单位签章

年   月   日
	中华环保联合会能源环境专业委员签章

      年   月   日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西街23号安源大厦4层（100013）  网  址：www.acef-e.com.cn
电话：010-84286955           传真：010-80895784          E - mail：acef_e@126.com






